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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臨床心理學實習實施細則 

第一條 依據 

依據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修業辦法訂定臨床心理學實習實

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實習內容 

一、依考選部心理師法施行細則之規定辦理。 

二、實習學生在督導下實習之範圍： 

1.一般心理狀態及功能之心理衡鑑。 

2.心理發展、社會適應或認知、情緒、行為等偏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及心理治療。

3.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商及心理治療。 

4.精神病之心理衡鑑及心理治療。 

5.腦部心智功能之心理衡鑑及心理治療。 

6.其他臨床心理有關之自選項目。 

第三條 實習機構 

一、實習機構應須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得辦理臨床心理實作訓練之醫療機構。

二、實習單位以排除研究生提出申請前五年內曾工作過的機構單位為原則。 

三、為確保擴展臨床實習之經驗，宜避免與實習單位工作人員有雙重關係。 

第四條 實習申請程序 

一、規劃實習時程：碩士生在了解實習過程中有某程度之風險，並將依學校、實

習機構及相關單位之規範從事醫療行為的前提下，自行擬定實習時程提出申請。

但系方可依該學期研究生申請實習狀況整體考量、予以調整。 

二、擬定實習機構：由申請人自行接洽合乎第三條規定之實習機構，取得實習機

構接受實習之初步同意。 

三、提出實習申請： 

1.申請人應於預計實習開始二個月前向系辦公室填具「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

床心理學碩士班臨床實習申請表」(如附件一)，提出實習申請。 

2.申請表一經送出，不得更改。 

四、系方作業與回覆：系辦公室與實習機構提出正式申請、簽約，並將申請結果

通知研究生。 

第五條 實習資格 

本系碩士班學生符合下列二種條件者，始得申請實習： 

一、已修畢心理衡鑑領域課程六學分、心理治療領域課程六學分及心理病理學領

域課程九學分。 

二、已依「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修業辦法」之規定，通過大

學部應修科目之審查認定。 

第六條 實習時程 

一、總實習時程共一年。 

二、實習時間自每年之七月一日或一月一日開始。 

三、每日實習時間、請假手續均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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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實習義務 

一、修習實習之學生應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與任課教師的定期督導。實習機構之

督導以提供臨床心理學專業知識與臨床實務的指導為原則；任課教師則以輔助學

生順利完成全職實習為主。 

二、返校接受督導以一個月一次為原則。 

三、實習期間應配合機構端各項實習規章及工作時程規定，違者依其規定及校規

處理。 

四、如遇有不可抗力之重大災難或傳染疾病，碩士生應配合實習機構及學校之安

排進行實習調整、暫停或終止。 

第八條 實習作業及評分 

一、實習作業 

1.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撰寫週誌，每週定時繳交給任課教師。週誌格式如附件

二。 

2.實習學生於該學期實習結束前應繳交完整個案報告兩份及總心得一份。個案報

告中須至少一份為心理衡鑑。3.繳交實習機構指定之臨床心理相關作業。 

二、實習評分 

1.由實習機構之督導與任課教師評分，各佔總成績之 50％。 

2.依實習學生之學習態度、敬業精神、專業技能與表現、實習作業品質等予以評

分。 

第九條 實習終止申請 

一、若因故須終止實習，實習學生、學校任課教師或實習單位督導得填寫終止臨

床心理學全職實習申請表(如附件三)向本系提出申請。 

二、申請表一經送出，不得更改。 

第十條 學生意見反饋機制 

實習學生對於實習課程或機構督導等事宜有任何意見可向任課教師反映，由任課

教師協助協調及處理。 

第十一條 學生實習申訴處理 

實習學生對於實習機構督導或任課教師之處置有不服時，得具名以書面向本系實

習委員會提出申訴（如附件四）。實習委員會受理申訴案件後，應於收到學生申

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會議及評議書（如附件五），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 

第十二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由本系召開實習委員會議決。 

第十三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附件一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臨床實習申請表 

 附件二 臨床心理實習工作週誌 

附件三 終止臨床心理學全職實習申請表 

 附件四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暨臨床心理碩士班實習生申訴書 

 附件五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暨臨床心理碩士班實習生申訴評議書 
※修正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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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年 11 月 26 日 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098 年 3 月 11 日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098 年 12 月 17 日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 年 09 月 03 日 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 年 05 月 20 日 一百零二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六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年 09 月 05 日 一百零五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年 12 月 20 日 一百零五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年 09 月 06 日 一百零六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年 11 月 20 日 一百零七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年 06 月 22 日 一百零九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年 12 月 21 日 一百一十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年 09 月 27 日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法規名稱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臨床心理學實習

實施細則 
最新修正日期  111/09/27 

制定單位 心理學系 頁 碼 /總頁數 第 4 頁/共 9 頁 
 

附件一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暨臨床心理學碩士班臨床實習申請表 

106 年 09 月 06 日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年 08 月 05 日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年 04 月 26 日 11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申請人姓名  學號  

生日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EMAIL  

戶籍住址  

學士學位  大學  系畢業 

實習前應修之 

大學部科目檢核* 

□ 通過檢核 

□ 未通過檢核 

緊急聯絡人 
姓名  關係/電話 / 

住址：同戶籍  另居 

申
請
內
容 

第一學期 

機構： 單位： 

地址：  

□實習單位為自行申請 □實習單位為推薦申請           (請檢附相關證明)

實習時程：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實習聯絡人： 

聯絡電話： e-mail： 

第二學期 

機構： 單位： 

地址：  

□實習單位為自行申請 □實習單位為推薦申請           (請檢附相關證明)

實習時程：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實習聯絡人： 

聯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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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檢
核 

請將符合心理師法施行細則規定者打 V 

□ 實習指導老師：二學期皆為執業達二年以上之臨床心理師 

□ 實習總時間：合計可達四十八週或一千九百二十小時以上 

□ 實習項目：二學期共可達成六個項目 
   請將各學期可達成之實習項目打 V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實習項目 

  一般心理狀態及功能之心理衡鑑 

  心理發展、社會適應或認知、情緒、行為等偏差與障

礙之心理諮商及心理治療 

  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商及心理治療 

  精神病之心理衡鑑及心理治療 

  腦部心智功能之心理衡鑑及心理治療 

  其他臨床心理有關之自選項目 
 

資
格
檢
核(

請
附
成
績
單)

 

心理衡鑑領域課程(六學分) 

□ 已修畢    

□ 修習中    

心理治療領域課程(六學分) 

□ 已修畢    

□ 修習中    

心理病理學領域課程(九學分) 

□ 已修畢    

□ 修習中    

其他相關課程 

□ 已修畢    

□ 修習中    

備註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請附「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大學部應修科目審查表」 

*實習費用說明： 

(1)實習費用自行繳納，各單位機構收費不一，請自行注意 

(2)學費：學分費+平安保險費 
--------------------------------------------------------------------- 

審核結果 
□通過檢核，將由系方與實習機構進行正式申請程序 
□未通過檢核，恕不受理（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指導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年度第   學期    學年度第   學期 

審核日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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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山醫學大學臨床心理學碩士班 

  月份臨床心理實習工作週誌 

 

學生：             實習機構/單位：              

 

第一週行事曆 
月/日 / / / / / 

 一 二 三 四 五 

08:00‐

09:00 

         

09:00‐

10:00 

         

10:00‐

11:00 

         

11:00‐

12:00 

         

午間          

13:00‐

14:00 

         

14:00‐

15:00 

         

15:00‐

16:00 

         

16:00‐

17:00 

         

學習與省思 

 

 

 

 

 

 

 

 

 



法規名稱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臨床心理學碩士班臨床心理學實習

實施細則 
最新修正日期  111/09/27 

制定單位 心理學系 頁 碼 /總頁數 第 7 頁/共 9 頁 
 

附件三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暨臨床心理學碩士班 
終止臨床心理學全職實習申請表 

110 年 11 月 15 日 11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申請人姓名  學號  

聯絡電話  EMAIL  

申請終止期程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原實習機構及單位 （請填全銜）

終止實習原因 □志趣因素  □適應因素   □健康因素   □其他____________ 

備註  

申請人簽章(請本人親簽)：                                年      月      日 

實習機構督導簽名： 年       月     日 

學校實習指導老師簽名： 年       月     日 

-------------------------------------------------------------------------------------- 

主任簽名：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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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暨臨床心理碩士班實習生申訴書 

姓名   系級  學號  

出生日期  性別  聯絡電話  

通訊地址  

家長姓名  住址  

壹、 申訴事實及理由（申訴事實—應載明原懲戒處分之文別及事實大略 

申訴理由—應載明原懲戒處分違背本校章則及懲戒處分不當之具體理由及證

據） 

貳、希望獲得之補救 
 

參、檢附文件及證據（列舉後請裝訂如附件） 

 

肆、填表說明：本申訴書所載資料不對外公開。 

申訴人簽名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實習委員會受理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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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山醫學大學心理學系暨臨床心理碩士班實習生申訴評議書 

申

訴

學

生 

姓名  系級  學號  

出生年月日  性別  聯絡電話  

通訊地址  

壹、主文（事件經過） 

貳、事實（兩造之陳述） 

參、理由（評議之） 

肆、建議補救措施  

 

申 訴 人 承 辦 人 實習委員會主席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